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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武漢國民政府時期地方黨政體制剖析

⊙ 田湘波

 

針對大革命時期的地方黨政關係，有一種觀點認為，從總體而言，這個時期地方黨部比地方

政府顯得更有權威1。這一觀點是值得商榷的。地方黨政體制是縱向黨政體制一個重要組成部

分。黨治特色是地方政府組織原則的一個重要特徵，省縣地方黨政權力結構的制度設計，規

定了地方黨政運作的框架。

一 地方行政組織的間接黨治特色

雖然地方政府的組織精神與中央政府的組織精神是一樣的，都是黨治原則，但稍有差別。中

央政府實行的是「議行合一的直接黨治」原則，地方政府實行的是「間接黨治」原則。「間

接黨治」也與代議制度下的間接政黨政治有別，它是指地方黨部不能直接統制地方政府。在

國民政府成立之前，粵人就實行「以黨治省」，鄰近的桂省也效法。並預言：「依第一次代

表大會、所議決之省縣各條政綱、若於吾桂省次第實施、期年之間、黨治可決成功」2。在成

立國民政府的同時，廣東省政府也作了改組。1925年7月1日，公布「省政府組織法」，7月3

日、4日，廣東省政府和市政府相繼成立。隨後，又建立縣級行政機構，到第二次東征（10

月）前，已建立27個縣政府3。如表：

表 1 廣東地方黨政體制



資料來源：參閱王正華：〈國民政府初創時之組織及黨政關係（民國十四年七月至十五年十二月）〉，

《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第28冊，第95頁；1927年1-4月廣州《民國日報》。

最初制定的《省政府組織法》第一條規定：「省政府於中國國民黨指導、監督之下，受國民

政府之命令，處理全省政務。」4廣東省政府發表的成立宣言中說：省政府從政的「根本之

計，尤在使全省人民及為人民服務之軍隊與官吏，皆受中國國民黨之政治訓練，使成為確信

三民主義及實行三民主義之人」5。後來，頒布的《國民政府為通知籌議兩廣政治軍事財政統

一委員會議決事項令》第一條規定：「廣西省政府於中國國民黨指導監督之下，受國民政府

之命令，處理全省政務。」6這都鮮明標出了黨治原則。因為中國「無成文憲法，亦無正式制

度化之立憲機關，而中國國民黨代表全國人民行使『革命統治權』（即我國法律主權），中

國國民黨之意即為我國憲法」， 中執會或中政會即為立法兼行政機關。「故此一項規定實揭

櫫省行政必須合乎憲法與國家法律之原則也。」 71926年11月10日，《省政府組織法》第一

次修正，其中第一條規定：「省政府於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及省執行委員會指導、監

督之下，受國民政府之命令，管理全省政務。」第五條規定：「省政府得制定省單行法令，

但不得違反黨之決議及國民政府命令。」8關於措辭變化的原因，有的學者認為是：「中央執

行委員會為中國國民黨之代表機關，而省執行委員會為該會駐省代表機關」，「其意志當為

中央執行委員會意志」，「故此項修改仍繼續初次規定法意，特加具體約束耳。」9這種觀點

是值得商榷的。事實沒有這麼簡單。真正的原因是：以黨治國，在中央層級是很明確的，但

在地方，如何貫徹以黨治國的黨治原則，還在摸索之中。《省政府組織法》的第一次修正，

就反應了當時國民黨人對如何正確處理地方黨政關係的模糊認識的結晶。他們以為，以黨治

國，在中央是中央黨部直接監督中央政府；在地方，省市縣等地方黨部也像中央黨部一樣，

直接監督、指揮和控制地方政府。從表1可看出，地方政府受到中央和地方黨政系統的雙重壓

力，使地方政府無所作為。在軍政時期，軍事是第一位的，地方黨政關係的複雜還未充分顯

現。進入訓政階段後，各種黨政矛盾激化，從而導致地方黨政糾紛不斷。雖然導致矛盾發生

的原因許多，但省組織法設計的黨政體制也值得思考。貫徹「以黨治國」四個字，並非易

事。故1927年7月8日，第二次修正組織法，不得不將「省執行委員會」字樣刪除。



從以上也可看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組織法都標明了黨治原則，但有差別：中央是通過中

政會實行「議行合一的直接黨治」原則。而地方政府是在國民政府垂直領導之下，地方黨部

雖也監督指導，但是，它是一種間接關係，筆者姑且把它稱之為「間接黨治」原則。不僅如

此，地方黨政之上設有綜攬立法、行政權限的「議行合一」的機關。1927年3月13日，二屆三

次全會通過的《修正政治委員會及分會組織條例》第6條規定：「政治委員會分會之人數、許

可權、任務及與當地黨部之關係，由中央執行委員會規定之。」第9條規定：「政治委員會分

會，對於地方政治問題之決議，得直接交由地方政府執行之，但須報告中央執行委員

會。」10從上述規定可看出，各地政分會是幾個省黨政之上級機關。政分會既管黨務，也管

行政立法。省黨部省政府都要向政分會報告工作。如1927年4月7日，廣東省黨部致廣州政分

會要函，請將第二屆選舉經過事宜向中央解釋11。廣東、廣西兩省的行政方針是由廣州政治

分會規定的，福建克復後，1927年2月9日，廣州政分會第10次會議，特議決對福建省之行政

方針，先由分會將兩廣之行政方針，電閩省政務委員會，以為參考之用，再由該政務委員會

按察該省政治情形，草擬辦法，並報告政分會，然後再由政分會定對於閩省之行政方針12。

所以廣州政分會「負廣東廣西福建三省政治黨務任務」13。福建臨時政治會議成立後，福建

省政府並未成立，「福建軍民財各政及黨務進行事宜」都由臨時政治會議處理14。所以，中

央「政治會議不啻為黨中政治上之最高機關」，「各省之軍事外交黨務諸重要問題」由政分

會負責，「均集中於黨，故政治會議確成為政治上黨務上軍事上唯一的指導機關。」15

總之，從地方組織看，廣東省政府的組織特色是黨治。就黨治在地方政府組織實行而言，它

又有不同中央政府組織黨治的特色。具體表現為：中央及省執行委員會為省政府監督機

關16。

二 省級黨政體制的制度規定

這個時期，省級黨政關係並不融洽。省黨政關係「至為淺薄」，兩者「之間判若鴻溝」。

「例如本黨的農工政策，而各縣的行政人員不特不扶殖農工運動的發展，反勾結土豪劣坤與

武裝團體肆行摧殘，這就是由於政府與黨的關係不能密邇的原因。」17為此，才有1926年10

月19日中央各省區聯席會議關於省黨部與省政府關係議決案的出台。該會通過的《省政府地

方政府及省民會議縣民會議決議案》規定：省政府委員「產生之法，由中央執行委員會指定

數人，會同省執行委員會組織省政府。」第二天，該會又通過了《省黨部與省政府之關係議

決案》，其中規定：「省黨部與省政府之關係問題：一、各省情形不同，可分三種辦法：

（1）省政府在省黨部指導之下；（2）省政府在中央特別政治委員及省黨部指導之下；（3）

省政府與省黨部合作。某省應用某種辦法，由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之。二、由省黨部與省政

府合辦一黨校，以訓練地方行政人才，先訓練行政與財政人員，再依次訓練其他重要人

員。」18國民黨中央前後對省黨政體制的規定，似有矛盾之處。黨不干政，政不平黨，黨政

相互監督。1926年1月24日，國民政府發出通告：「國民政府基於以黨治國之精神而成立，凡

政府所舉措，皆本於黨之主張。最高黨部代表本黨對於政府施行指導、監督，其餘各屬黨部

及各種人民團體對於政治問題，固有自由討論及建議之權，而對於財政收入及一切行政事

項，不容直接干涉；否則破壞行政統一，紀綱不存，國無以立。為此通令各屬黨部及各種

士、農、工、商團體，概不得擅自干涉財政收入及一切行政事項；如認為必要，應建議於財

政當局或省政府，如有違抗，以破壞統一論罪。」19



隨著戰爭的推進，統治地盤的擴大，廣東省以外的其他省黨政體制有所變化，地方黨部權力

逐漸居於地方政府之上。在黨軍克服區域內，一般先設立省黨部，然後才成立省政府。1927

年4月初，雲南胡若愚等將領倒唐後，表示輸誠下國民政府，並致電廣州政分會，請派員赴滇

組織省黨部，政分會即議決派蔣子孝等7人為雲南省黨部籌備員20。在省政府正式成立之前，

一般組織臨時政治會議作為該省過渡性的政治指導機關，如鄂、贛、浙、滬等均是。有關資

料顯示，在這些省區內，省黨部大多能指導和監督省政府，特別是在中共黨員主控下的省黨

部，這種指導監督更能切實執行。如湘省，省黨部權力很大，省政府處於從屬地位。這個時

期，省政府多由省黨部籌備組建，省政府委員也多由省黨部委員兼任。如1927年4月10日鄂省

政府成立時，省黨部執行委員董必武、徐謙、孫科、李漢俊、張國恩、孔庚、鄧初民和監察

委員鄧演達均當選為省政府委員；各廳廳長除財政廳外，均由兼有省黨部委員身份的政府委

員擔任。省黨政基本上是一班人馬21。

三 縣級黨政體制的制度規定及實際運作機制

國民黨中央已初步規定了處理縣級黨政矛盾的一些機制。縣黨部不能干涉縣政府內政，如有

意見應報告上級黨部，乃至中央黨部。1926年2月政治會議決定：「縣黨部對於縣政府有監督

之權，及建議之責任；不得強制縣政府執行。如縣黨部不滿縣政府之措施，應提出意見於省

黨部，由省黨部轉諮省政府處理。」22黨政互有意見，應報告各自的上級機關處理，上級機

關處理不了，由中央黨部決定。1926年7月，廣東省饒平縣黨部擅設錢糧委員會，民政廳長提

出意見於省黨部，省執委會第32次會議決議交中央監察委員會辦理，中監委審查結果：縣黨

部雖與縣公署以監督及指導之地位，但縣公署職員苟有失職，亦應依法辦理，對地方上行政

絕對無干涉之權。饒平縣黨部竟敢擅設錢糧委員會，其破壞財政統一，殊屬不合，當經本會

決議：（一）訓令該縣黨部不得侵奪民財兩政許可權，致干黨律；（二）函覆廣東民政廳准

予行使政權，解散該縣黨部擅自設立之錢糧委員會；（三）函知廣東省黨部注意督飭該縣黨

務。27日，中央第44次常會決議：照中央監察委員會執行23。

縣行政及司法機關也不能干涉縣黨務，政府機關如有意見應報告其上級機關，乃至中央黨部

處理。1926年7月20日，中央第42次常會上，討論了廣東省黨部呈請通令各行政及司法機關不

得干涉黨務的提案，中常會決議：交政治會議討論。該「案系由東江行政委員徐桴擅自越權

改組縣黨部而發生，蓋東江行政委員偶聽反動分子方錦春等密控誣詞該黨部，致令惠來縣縣

長召集各界代表商議改組黨部，但該縣黨部以行政人員無權干涉黨務，且誤聽反動分子之誣

告而不加審察，更屬荒謬。故特派員呈請省黨部指示，省黨部當即交提會議僉以（一）縣黨

部之改組，其職權屬於上級黨部，東江行政委員徐桴令惠來縣長召集各界團體，改組縣黨

部，違背黨章，殊屬謬誤，應請監察委員會審查議處；（二）由本會致電惠來縣長，刻日停

止改組（中略）；（三）惠來縣黨部之應否改組及改組方法交組織部核辦；（四）函中央執

行委員會轉國民政府各行政司法機關不得干涉黨務，使黨務前途進行無礙。」24

政府機關不能隨意逮捕黨務人員。7月24日，中央第43次常會上，有廣東省黨部的提案：呈稱

各縣行政機關拘捕黨員事宜不斷發生，有違中央通令，應請嚴辦。該案的由來是：據順德縣

臨時監察委員會及執行委員會先後呈稱，第六區黨部常務委員兼農民學校長梁著泉被縣長陳

粹維擅捕監禁一案；又東江行政委員徐桴函複，大埔縣長陳毓輝濫押縣黨部幹事李韻琴一

案。廣東省黨部呈稱，關於行政機關不准干涉黨務，已交由國民政府通令在案，至此種逮捕



黨員事件，前由中央通令各縣並行知政府查照，凡逮捕黨員，除現行犯外，應先呈報中央，

然後執行等各在案，惟此種事件發生甚多，而依請呈報者甚少，是應設法制裁，以維黨紀。

中央對此種行為，若非嚴予制裁，影響黨務前途殊非淺顯。中常會決議：關於逮捕黨員手

續，前既經中央通令在案，該縣長毋得故違，惟姑念該縣長等以初次未諳手續之故，從寬免

處，但在押之黨員等，應由省政府查明實在情形後，准予保釋，並再通令各縣嗣後應依前案

辦理，如再故違，應予以嚴重處分25。8月7日，中央第46次常會上花縣縣黨部電告三水縣長

楊宗炯竟槍決黨員，請予懲戒案，該會決議：交省政府派員查辦26。

從各地實際情況觀察，這個時期的縣級黨政關係，各地情形不一。有的地方是以黨統政，如

蘇、鄂等省。在蘇省，「黨部言在必行，縣長惟命是聽……民眾把黨部看作萬能」27。在鄂

省的一些縣，縣政府主動表示服從縣黨部的決議案；縣署人事經縣黨部決議通過後始能任

用；縣府財政亦受縣黨部監督28。

有的地方是黨政制衡，如湘省。在湖南，「凡革命勢力伸展所及之地，政府必在黨指揮監督

之下。無可疑義，因黨為代表民意之機關，政府為執行民意之機關。」291926年10月召開的

湖南省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的《關於市縣黨部與縣長之關係決議案》規定：「縣長與

市縣黨部立於同等地位，遇事以協商形式解決，惟本黨采以黨治國，因此縣長須尊重市縣黨

部之地位，接受其指導監督」30。

有的地方是以政治黨，如粵省。粵省政在黨之上，故黨政矛盾嚴重。各地黨部要求黨居於政

之上，也未獲批准。1927年1月20日，廣東省政府委員會全體委員會議，以「各縣行政官吏，

若無地方黨部及人民團體之協助與監督，地方政治之改選不能實現」為由，特議決致函催促

省黨部，請飭全省各縣黨部，於本年3月內改選完竣31，並經呈奉中央政治會議廣州分會核准

照辦。2月7日，廣東省黨部執委第二屆第八次會議決議通過，並組織各縣市黨部改組委員

會，議具一切改組計劃，提出執行委員會議決定之32。1927年1月21日，廣東省黨部第二屆執

委第5次會議召開，紫金縣黨部提出，規定縣黨部與縣政府之關係案。該縣黨部提出辦法三條

如下：其一，縣黨部在省黨部指揮之下，監督縣政府；其二，縣黨部議決案在可能範圍內，

縣政府須認真執行，如認為不當，可交回復議或請示省黨部；其三，縣黨部對於縣政府用人

行政，如認為不滿意之處，得提出意見書於縣政府，促其注意，但不得直接干涉用人行政。

該會決議：呈政治會議廣州分會決定辦法33。後來，第二次廣東全省代表大會上，東莞代表

提出關於制定縣市最低實施政綱案。政分會第10次會議並案審議，議決辦法兩條：其一，

「在各縣市黨部組織未健全以前，凡有事與縣交涉者，應呈省黨部執行省政府辦理」；其

二，「交省黨部省民大會籌備會議定呈核分發。」34對於政分會的兩項辦法，焰生發表了長

篇社論，他說35：

是政治分會之決定，在這種過渡時期中，固應爾爾。但事實上縣市黨部與縣市政府在過

去歷史所給與吾人之認識，其糾紛之多，是亦足供吾人之注意者。

縣市行政長官，能真正為黨努力，為民造福者，未嘗無其人。但是一官附身，萬事都

已。摧殘黨務者，殘殺者，志以為劣紳土豪張目以維持找尋其利益者，亦不乏其人。報

章所載，非吾人所肯厚誣者。縣市黨部人員，既經負有黨的使命，而且領導群眾，為黨

紀之威嚴與民眾之信仰起見，不能默爾而息，利權有所衝突，糾紛於是以起。而縣長威

權在手，捕拿自如，意氣所及，大利所蔽，寧棄一官，勢必殺人，況且縣市長官之所以



能為縣市長官者，在上級政府必有其勢力之所在。於是忠實同志逃亡於別處者有之，鮮

血橫流者有之。生生死死，含冤莫白，每一念及縣市黨部之努力同志，不知為黨國灑卻

許多悲痛之熱淚，況復離省較遠之縣市黨部，省黨部鞭長莫及，不特真相難明，而且兼

顧未能。一任縣市長官之顛倒是非，是亦令人之所長歎息者，有時縣市長官之欲兼任縣

市黨部執行委員，得之，縣市黨部與縣市政府，固無問題發生，否則非存心搗亂，即心

存敵意，而糾紛亦不免時起。此年來縣市長官之對縣市黨部之大略情形也。

縣市黨部如落在劣紳土豪之手，與有特權之縣市長官，固無若何之問題發生──真心為

黨為民的長官例外──包攬詞訟，以人民為傀儡者有之。但落在一般革命青年之手，朝

氣固屬可風，然而少年氣盛，或發生一種幼稚病，縣市政府之行政用人，輒受干涉。以

致縣市長官一籌莫展者有之。總之不明白自己責任之所在，不使行政上不能得到進行之

順利，黨務發生前途之障礙，仇怨既生，慘禍時見，此又令人所不忍言者。

觀上述兩方情形，吾人可以得到明白之結論，除貪官污吏不法黨員之應予以嚴厲之懲戒

所裁制外，對於不明責任與許可權而發生糾紛之縣市長官和縣市黨部職員，應有一種明

白之訓練與解釋，此縣市黨部與縣市政府關係之規定，尤為當前之急務，此尤不能不希

望上級黨部和政府之注意者。政治分會所規定之辦法，吾人對於第一條認為適當外，於

第二條能付斯權於省民大會，殊令人發生無窮之希望。

在省政府方面，民政廳長陳樹人有出巡之舉，省黨部亦有改組全省各縣市黨部計劃之進

行，對於縣市黨部與縣市政府之糾紛，或可得到一個完滿之解答。結果必須調查政務與

黨務之實況，對於不法官吏和黨員，要法律以黨紀兼施，使黠者無所逞其技，而其真心

為黨國努力之官吏與黨員，亦需有相當之獎勵，庶幾各得其半，則糾紛或可少息矣。

關於縣黨政體制的制度規定，國民黨中央與地方有不同的思路，中央主張黨政應有分際，地

方則未有統一的建制，黨政體制形態不一。亞里士多德說：「法律（和禮俗）就是某種秩

序；普遍良好的秩序基於普遍遵守法律（和禮俗）的習慣。」36黨政體制也可說是黨政運作

的秩序，廣州、武漢國民政府時期地方黨政體制的制度規定比較混亂，黨政兩個政治主體也

就無法形成遵守法制的習慣，黨政必然是無序運作。

總之，從總體上說，廣東國民政府的地方黨政體制結構是：地方黨政雖是相對獨立的體制，

但政府居於黨部之上；在軍事佔領區則是黨部居於政府之上。國民黨主流傾向是地方黨政應

有分際，從而導致政的地位高於黨。廣州武漢國民政府時期，中央和地方的黨政體制框架基

本形成，這為訓政前期的黨政體制的確立打下了基礎。撇開內容不說，從形式上，訓政前期

的黨政體制框架與廣州武漢時期的黨政體制框架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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